
落實簡化核銷及友善報支政策
─常見核銷案例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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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修正前
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

修正後增加「但具有機密性者，得免記明。」

法源依據：修正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

修正前：記明「品名及數量、單價及總價」。
修正後：記明「品名及總價」。僅列代號或非本國文者，應由經手人

加註或擇要譯註品名；必要時，應加註廠牌或規格。各機關
得依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增列單價及數量等其他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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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修正前

法源依據：修正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

修正前：應記明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等事項。
修正後：應記明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事項，並未要求應加蓋

負責人私章，亦未要求應提供負責人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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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電子化政府政策後未推動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前

法源依據：修正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、5點

依財政部106年9月20日台財稅字10604660040號函，電子發票
倘係由機關自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載列印並簽名，
無須另要求廠商提供紙本證明聯。

自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
載列印，承辦(經手)人自行核章

要求廠商提供紙本證明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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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電子化政府政策後過去為避免感熱紙遇熱模糊查考

法源依據：修正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5點

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
定，電子發票證明聯之取得，
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
載列印，其未列明營業人名
稱者，得免予補正。並未規
定須影印電子發票證明聯，
或須於該證明聯、申請動支
經費文件等註記發票字軌號
碼，爰辦理經費報支時無須
額外影印或註記。

要求額外影印電子發票證明
聯或註記註記發票字軌號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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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化後簡化前

法源依據：行政院主計總處89年8月29日台89處會三字第13494號函

本校106 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
行政會議、107學年度第1學期
第2次主管會報及本校107年9
月10日北藝大主字第
1071003338號書函，已簡化
經費申請與核銷作業程序，用餐
人員簽名名單可免作為核銷之原
始憑證，惟提出憑證核銷之人員
應本崇法務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
辦理，並對憑證之真實性負責。

要求提供用餐人員簽名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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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化後簡化前

法源依據：行政院主計處89.8.29台89處會三字第13494號函

印刷費之報支無須檢附樣張或樣
本。惟提出憑證核銷之人員與本
崇法務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辦理，
並對憑證之真實性負責。

要求檢附樣章或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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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法源依據：出納管理手冊第32點規定

非屬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適用範疇，實務上以取得原開立收取保證金
收據作為退還證明；倘廠商遺失收據，得由其出具切結書或相關說明文
件後辦理後續退還事宜。

機關退還保證金，屬保管款返還事項，非政府支出

退還履約保證金 遺失收據，出具切結書或相關說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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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法源依據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、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表

原始憑證 附屬書類 其他單據

短程車資
報支單

短程車資
支用單據

1.差勤核准單（得視需要
檢附）

2.匯款或轉帳等簽收或證
明文件（委託金融機構
匯轉存入各受領人存款
戶之簽收或證明文件）

支出憑證
黏存單

短程車資證明單
修正前：需逐級核章

修正後：併同支出憑證
黏存單核章

1.短程車資證明單
2.計程車開立收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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